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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川区引进产业人才生活津贴

申报条件：

1.申报人才为2020年7月以后首次从南通市行政区域外引进到崇

川区科技服务业企业(企业在崇川缴纳税收)工作;

2.申报人才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副高或正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高级技师等级的紧缺类专业技术人才（理工农医类专业）；

3.申报人才由所在企业缴纳连续 6 个月以上个人社保；

4.申报人才引进后能为企业全职服务 3 年以上并签订劳动合同；

5.申报人才未享受过南通市年度高层次人才生活津贴。

政策依据：

《崇川区关于建设人才集聚高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

（崇办发〔2020〕10 号）

申报材料：

1.《崇川区引进人才生活津贴申请表》

《崇川区引进人才生活津贴汇总表》；

2.申请人才身份证；

3.申请人才所在企业缴纳连续 6 个月以上个人社保；

4.申请人才学历（学位）证书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归国留学人员提供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提供）；

5.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副高、正高级职称人员提供）；

6.职业资格证书（高级技师人员提供）；

7.所在企业工商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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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企业在崇川缴纳税收证明；

9.已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已进入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提供

相应证书或文件）。

享受标准：

1.硕士、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给予三年内每月 2000 元生活补贴。

2.博士、正高级工程师给予三年内每月 3000 元生活补贴。

以上生活补贴每年发放一次，申请人应当在符合申报条件 2 年内提

出申请，逾期不补。

申报程序：

本人申请→窗口受理→区人社局初审→区财政局复审→公示→拨

付

受理时限：即时受理

办理地点：崇川区“一站式”人才服务窗口

（地址：江海大道 729 号和丰大厦 B 座 崇川区便民服务中心北区

一楼 19 号窗口 联系电话：0513-85991919）

工作时间：上午 9:00—11:30 下午 13:30—17:30

法定节假日除外

区人社局人才职称科咨询电话：0513-85609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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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川区引进产业人才生活津贴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联系方式

身份证 籍 贯 国 籍

学历(学位) 毕业院校及专业

引进时间 来崇川区前生活或工作地

符合申报类

型

□博士（海外）□ 硕士（海外）□高级技师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其他

引进人才

项目领域

□海洋工程□新能源□新材料□新材料□智能装备

□节能环保□精细化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现代服务业□软件和服务外包□ 其他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企业类型 所属行业

是否享受过南通市年度高层次人才生活津贴 是□ 否□

申请奖励资金（大写）：

开户行及基本账号：

人才承诺：

本人承诺未享受过南通市年度高层次人才生活津贴且申请提供的填报内容及所附材

料真实有效，若填报失实或违反有关规定，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人才（签名）： （企业签章）

年 月 日

窗 口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区人社局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填表人： 联系方式： （此表一式 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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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川区引进产业人才生活津贴汇总表

填表人： 联系方式： （此表一式 2 份）

序号 单位 姓名
身份

证号

来区

时间

由 何

地引进

毕业院校

及专业
学历学位 职称资格

职业

资格

联系

电话

银行卡号及开户行

（具体到某行某营业

点）


